
劳动合同是否终止 员工单位各持己见１

昌平区司法局

连签两份合同后 员工又提出续签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咨询公
司向郭凯旋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
同赔偿金33163元、 未提前通知
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2622元，
首都机场餐饮公司对上述费用承
担连带责任， 驳回郭凯旋的其他
请求。

郭凯旋不服裁决， 诉至一审
法院。

郭凯旋诉称， 他与公司签订
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合同
到期后， 公司拒绝与他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他多次交涉无
果， 但至今未解除劳动关系， 公
司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因
仲 裁 委 计 算 的 赔 偿 费 用 低 且
不 支 持其他请求 ， 故请求法院
予以纠正。

法院庭审中， 公司对郭凯旋
提交的录音资料真实性不予认
可。 公司虽对劳动合同终止通知
书的真实性表示认可， 但不认可
其证明目的。 公司主张， 其是因
劳动合同到期而依法终止与郭凯
旋的劳动关系。

公司辩称， 其之所以不同意
郭凯旋的诉讼请求， 原因是双方
之间的劳动合同系依法到期终
止， 郭凯旋在此之前没有提出续
订劳动合同， 或者是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也没有继续在用
工单位提供劳动。 在此前提下，
公司依法向郭凯旋送达了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书。

结合郭凯旋的诉讼请求， 公
司认为， 既然他已经要求公司支
付赔偿及代通知金， 那就证明他
已经知道并且认可双方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的事实。 因此， 公司同
意向其支付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
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 但他一

直没有到公司领取。 因公司不存
在违法终止的情况， 故不同意支
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对于如何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 法律已经作出明确规
定。 其中， 《劳动合同法》 第14
条规定 ：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
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
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
动 者 提 出 订 立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外 ，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 （三） 连续订立
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
者没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
项、 第2项规定的情形， 续订劳
动合同的。”

按照上述法律规定， 法院认
为， 在双方已经连续订立两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无证据证
明郭凯旋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或第40条第1项、 第2项规定
情况的情形下， 公司直接向郭凯
旋作出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构成违法终止。 现郭凯旋要求咨
询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
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
予以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劳动
合同法》第14条、第47条、第87条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条之规定，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郭凯旋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赔偿金39975元、未提
前通知的代通知金2622元。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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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近日， 崔村镇某村老朱面

带气愤地来到崔村法律援助工
作站咨询。 老人承包了村里六
亩苹果园 ， 由于果园靠近路
边， 收获季节就近在路边设摊
位方便出售， 交通优势明显，
很多人提出要多加费用转包，
老爷子都没有同意。 可朱某的
儿子小朱回家听说了此事后 ，
觉得有利可图， 于是在二老去
姐姐家小住的时间， 以比原承
包费高一倍的价格将果园转包
了出去， 老朱回家后才知道这
件事， 执意要回自己的果园，
但承租人陈某称已经签了转包

协议， 要是反悔的话需付违约
金六万元 （一亩一万元）。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将老朱、 小朱及

陈某聚到一起， 在核实事情经
过后， 向三人解释道：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第三
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平等协商、 自愿、 有偿，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
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 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
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
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

方式。 同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 》 第四十八条规
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
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未
经被代理人追认 ， 对被代理
人不发生效力， 由行为人承担
责任。

本案中， 小朱将果园转包
给陈某的行为， 属于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流转， 依据上述法律
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
转的主体是承包方老朱， 而并
非老朱的儿子， 且小朱的转包
行为并没有得到老朱的授权，
现在也并未得到老朱的追认，
所以陈某与小朱之间签订的土

地转租协议未经经营权人同
意 ， 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属于无效代理， 是不受法
律保护的。

最终小朱和陈某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的不当 ， 陈某同意
退 回 承 包地 ， 小朱全额退还
陈某的承包费。

为雇主家打扫卫生受伤
保姆不能索要工伤赔偿
编辑同志：

我是受雇于杨某的家庭保
姆， 主要职责是做家务、 照顾
和接送小孩等。 由于雇主杨某
是个球迷， 在一场世界杯开赛
后， 他不仅自己一场不落地看
球， 还邀请好友一起观赛。 因
此， 我也就多了一项任务， 那
就是提供食物 、 饮料和收拾
“残局”。

期间， 我在打扫卫生时，
因 不 慎 踩 到 散 落 的 酒 瓶 而
滑 倒 并 严 重 受 伤 ， 且 极 可
能 导 致 伤 残 。 请 问 ： 在 杨
某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
情况下 ， 我能否要求其给予
工伤赔偿？

读者： 曾美霞

曾美霞读者：
你不能要求杨某给予工伤

赔偿， 但可向其索要雇员受害
人身损害赔偿。

一方面， 你不属于享受工
伤保险的主体。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
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
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
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
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
利。” 即工伤保险的产生， 必
须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
在劳动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劳
动关系为前提， 对所规定范围
之外的则不能适用。

《劳动部关于 〈劳动法〉
若干条文的说明》 第二条第五
款指出： “本法的适用范围排
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
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的工作
人员， 以及农业劳动者、 现役
军人和家庭保姆等。” 即家庭
保姆不在其列。 而你从事的恰
恰只是家庭服务， 杨某也不是
个体工商户性质的雇工， 故彼
此不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的
调整范围。

另一方面 ， 你可以要求
杨 某 给 予 雇 员 受 害 人 身 损
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而其第九条
第二款规定， 从事雇佣活动是
“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
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劳务活动。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
权范围， 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
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
系的， 应当认定为 ‘从事雇佣
活动’”。

你受雇杨某后的主要职责
之一是做家务， 打扫卫生无疑
当属其列， 而你正是在这一过
程中受伤， 故杨某必须就此承
担赔偿责任。

再者 ， 雇员受害人身损
害 赔 偿 项 目 不 同 于 工 伤 赔
偿项目。

工伤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
期停工留薪补助、 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而雇员人
身 损 害 赔 偿 则 没 有 这 些 项
目 。 故结合本案实际 ， 你只
能向杨某索要医疗费 、 误工
费 、 护理费 、 住院伙食补助
费、 营养费等。

颜东岳 法官

我家“果园”哪里去了？

单位拒签无期限合同是否违法？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连续签订两次劳动合同后， 在合同到期时怎样终止才是合法的？ 什么情况下， 用人单位必须与
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由于对这些疑问没弄清楚， 郭凯旋与其所在公司打了3场官司。

3月25日， 二审法院再次判决确认： 在郭凯旋具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提下， 其只要提出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应签订。 否则， 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的做法就是违法的！

2012年11月30日， 经北京一
家咨询公司派遣， 郭凯旋入职首
都机场餐饮公司 ， 当了一名厨
师 。 公司与他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 本合同于2013年1月11日生
效， 于2016年1月10日终止。 在
用工单位工作期间执行综合计算
工时制度， 月工资按不低于北京
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在合同到
期前的2015年12月20日， 公司又
与他续订劳动合同 ， 该合同至
2018年1月10日终止。

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情况， 郭
凯旋说， 他于2018年1月13日前
往咨询公司， 要求与公司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可是， 咨询
公司不同意。 无奈， 他要求咨询
公司给他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

对这一过程， 郭凯旋有一份
录 音 资 料 予 以 证 实 。 其 持 有
的 劳 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载明 ：
“咨询公司于 2013年 1月 11日与

您签订 《劳动合同书 》， 合同期
限为 ： 2013年 1月 11日 至 2018
年 1月 10日， 现通知您合同到期
后， 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不再续
签。 请您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
到 公 司 办 理 劳动合同终止手
续。” 该通知书落款日期为2018
年1月10日。

鉴于以上事实 ， 郭凯旋认
为， 公司与他之间的劳动合同不
应当终止， 也没有终止， 因此，
他以咨询公司为被申请人， 向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裁决公司
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
金。 此外， 还需向其支付延时加
班费、 休息日加班费， 法定节假
日加班费等费用。

公司则认为， 其与郭凯旋之
间的劳动合同因到期已经依法终
止， 故不存在违法终止劳动关系
行为， 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赔偿及
其他费用。

如何签订无期合同 法律规定已经载明２


